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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
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

108 年 05 月 30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076618 號函核定 

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修/選修 學分數 備註 

專門課程 

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 選修 2 

至少 2 科 4 學分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選修 2 

幼兒美感教學 選修 2 

教育基礎

課程 

教育心理學 必修 2 

教育基礎課程應修 19 學

分(含必修)  

教育哲學 必修 2 

教育社會學 必修 2 

教育原理綜論 選修 2 

幼兒教保概論○保 必修 2 

幼兒發展(一)○保 必修 2 

幼兒發展(二)○保 必修 2 

特殊幼兒教育○保 必修 3 

幼兒健康與安全○保 必修 2 

嬰幼兒疾病照護○保 必修 2 

教育方法

課程 

幼兒園課程發展 必修 2 

教育方法課程應修 18 學

分(含必修)  

教學原理 選修 2 

學習科技應用與教學 選修 2 

幼兒輔導 選修 2 

教育素養 選修 2 

幼兒園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選修 2 

幼兒園行政 選修 2 

幼兒觀察○保 必修 2 

幼兒學習評量○保 必修 2 

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○保  必修 4 

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○保 必修 2 

幼兒園課室經營○保 必修 2 

教育實踐

課程 

幼兒園教學實習(一) 必修 2 

教育實踐課程應修 19 學

分 

幼兒園教學實習(二) 必修 2 

幼兒園教材教法(一)○保  必修 2 

幼兒園教材教法(二)○保  必修 2 

教保專業倫理○保  必修 2 

幼兒園教保實習○保  必修 9 

一、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，應修至少 60 學分，其中： 

1.專門課程，應修至少 2 科 4 學分。 

2.教育基礎課程，應修 9 科 19 學分。 

3.教育方法課程，應修 8 科 18 學分。 

4.教學實踐課程，應修 6 科 19 學分。 

5.先修課程規劃： 

課程名稱 先修課程內容 

幼兒園教材教法(一)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

幼兒園教材教法(二) 幼兒園教材教法(一) 

幼兒園教保實習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、幼兒園教材教法(一)(二) 



 
 

幼兒園教學實習(一) 幼兒園課程發展、幼兒園教材教法(一)(二) 
幼兒園教學實習(二) 幼兒園教學實習(一) 

6.本校幼兒保育系學制分有日間部四技以及夜間部四技，皆符合培育教保員審認通過。關於教

保專業知能課程修習學分數，日間部和進修部分別為 40 學分和 34 學分，皆依規定按教保專

業知能課程，科目與學分數之對照修畢，至少 32 學分。 

二、本校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，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擬任教類科實地學習，師資 

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幼兒園見習、試敎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（至

少 54小時），並經本校認定其內涵符合教育專業知能。 

三、本課程適用 108學年取得修習資格之師資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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